附件6.

昌黎县网格化环境监管巡查奖惩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了加强对全县环境的监管，充分调动各级网格监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，按照昌黎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的实施意见》的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1、 奖励政策

1．县政府对三级网格监管员的奖励以有奖举报方式进行。三级网格监管员发现比较严重问题后，上报至二级网格办，经二级网格办查实、处理后，上报到县网格办，县网格办核实认定后，奖励对上报问题的监管员，其中上报一般问题的奖励20元，比较严重问题的奖励100元，严重问题的奖励500元。

2．县政府每年对一、二级网格运行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前五名的乡镇或部门，给予一万元奖励。奖金只能用于本级奖励网格内工作成绩突出的监管员，一、二级网格制定相应的奖励办法。

二、处罚措施

1．一、二级网格（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）因监管不力，全年发生一般环境问题累计达到四次以上，比较严重及严重环境问题一次以上的，取消评比资格。一、二级网格成员单位不按时上报巡查台账，全年累计三次以上的，取消评比资格。

2．三级网格监管员监管不力，造成网格内全年发生比较严重问题两次以上、严重环境的问题一次以上的，从问题发生之日起计算，一年内不兑现举报奖励。

3．各级网格发生环境问题，要根据情节，按照《昌黎县环境污染监管工作问责办法（试行）》对监管相关人员进行问责。

三、处罚依据

1．对各级网格内发生的环境问题，网格内监管员能够及时发现，及时得到处理，并在巡查台账中及时记录的不列入处罚范围。

2．上级网格对下级网格检查、巡查时，发现的环境问题确属监管不力造成，作为处罚记录。

3．群众举报的环境问题，监管员未及时发现或者发现未制止、处理的，作为处罚记录。

4．被上级领导批示或者被媒体曝光的环境问题，作为处罚记录。

四、处罚标准界定

1．一般环境问题：指情节比较轻微，对环境影响程度较低，简单处理后即可恢复，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具体包括：小区街道、坑塘垃圾不及时处理、公路产生严重扬尘、物料堆放或运输过程中不苫盖造成扬尘或漏撒、建筑工地和搅拌站扬尘防治措施不到位、噪声扰民、焚烧生活垃圾和秸秆等。

    2．比较严重环境问题：指违法情节比较严重，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，需要投入资金治理，在短时间可以恢复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，但没有引起上级和有关媒体的关注。具体包括：燃烧锅炉烟囱冒黑烟、企业除尘、废弃回收等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转、建筑工地没有抑尘措施、焚烧塑料垃圾、养殖场未落实环保措施、坑塘河流因非企业排污而发生轻微污染、塑料水洗出现反弹的、部门审批不符合环保要求但企业（项目）暂未开工生产（建设）、环保联合执法中部门不积极主动配合等。

    3．严重环境问题：指违法情节很严重，不仅严重破坏环境，而且环境恢复困难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引起上级部门和有关媒体高度关注。具体包括：企业非法排污造成恶劣后果、坑塘河流由于企业排污面遭到污染、企业不落实环保措施仍违法生产的、出现“十五小” “新六小”企业、企业偷排偷放污染物、因环保问题被关停企业私自恢复生产、因环保问题被上级部门督办和环境问题被媒体曝光，环保、工商、公安、供电等部门联合执法，因缺位造成不能及时处置等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县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